
梅河口市人民法院主要职责及机构构成

梅河口市法院受理辖区各类第一审案件，包括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和上级

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刑事案件；第一审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和上级人民法院

指令管辖的行政案件；依法审查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依法办理国家赔

偿案件以及第一审各类民事案件等。

内设 11 个部门及三个派出法庭，机构名称及职能：

政治部（审务督察室）：负责本院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和表彰奖励工

作；负责本院机构编制工作，人事、劳资、法官管理工作；办理《法官法》规定

的有关工作；负责党组会议会务及记录、整理、归档工作；负责机关岗位目标绩

效管理；负责本院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开展全院审判业务、法院改革、队

伍建设等工作的调查研究，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承担宣教职能，采编发布反映

审判动态的新闻稿件，开展各种司法宣传活动。负责网络舆情监控以及官方微博

维护建设、法院网站的编辑、维护工作；承担文秘职责，负责文件收发、传阅、

催办、保密、保管，负责院印章管理； 负责监督、检查法院党风廉政建设情况

及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行政纪律的情况；受理法院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

检举、控告；调查处理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行为；受理法院工作人员不服政

纪处分的申诉工作；负责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

综合办公室：协助院领导组织、协调、处理司法公务工作；办理院务会、

院长办公会等会议事务；组织综合性会议；负责本院信息、督查、文秘、档案、

保密工作；负责本院的计划财务、诉讼费管理、物资装备及后勤管理、服务工作；

负责“两庭”建设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机关接待工作。



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负责监督检查数据录入及时性和准确性、通

报本院各部门指标数据情况、撰写审判质量效率评估分析报告；负责审判委员会

的材料准备和记录工作。

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简易民事案件；依法受理

应由本院审理的第一审和再审案件的立案工作；院内各业务庭诉前保全工作；处

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的来信来访；负责本院案件的流程

管理；负责办理公示催告和督促程序案件。

民事审判一庭：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曙光法庭原管辖的辖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等一审民事案件及诉讼保全案件。

民事审判二庭：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除人民法庭、民事审判一庭审理民

事案件以外）民事案件，诉讼保全案件。

民事审判三庭：负责本院涉诉信访接待工作；及时通报信访工作情况；督

促有关审判庭、法庭或执行局尽快办理信访案件；及时处理涉诉上访案件；审查

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

刑事审判庭：依法审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一审案件；负责少年刑事

审判工作。

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除人民法庭、民事审

判一庭审理民事案件以外）部分民事案件；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行政一审案件以

及非诉讼执行审查工作；办理其他有关的行政审判工作事宜；依法受理赔偿案件。

执行局：依法执行本院生效的所有案件；负责在执行中当事人及案外人提

出异议的案件审查工作；负责财产查控、依法负责采取证据保全工作。



司法警察大队：负责司法警察警务工作；警卫法庭、押解人犯，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配合有关审判庭和执行局的执行事项；负责法院机关保卫工作，维护

机关秩序。

山城人民法庭： 负责审理本辖区的民事案件，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案件；

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负责办理院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海龙人民法庭：负责审理本辖区的民事案件，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案件；

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负责办理院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曙光人民法庭：负责审理本辖区的民事案件，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案件；

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负责办理院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